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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中・专修学校・高等专门学校用】 

2025年度 奖学金申请书 

公益财团法人 大阪府育英会 

大阪市都岛区纲岛町 6 番 20 号 邮编：534-0026  

大阪私学会馆 2 楼 

营业时间 平日  9:00 ～ 17:30 

也请浏览网站   

 

 

咨询处 

录用贷款科 

TEL 06 - 6357 - 6272 

FAX 06 - 6358 - 3053 
 

（注）电话号码请勿拨错。 

 

（注） 2025 年度预约奖学生的预定贷款人员，向学校提交“升学申请”和“奖学金借用证书”的人

员，作为 2025 年奖学生将被正式录用，所以本次奖学生招募时不需要申请。 

另外，已经获得奖学金贷款的人也不需要申请。 
 

1  制度概要 

 

目的是向根据学校教育法就读高中等，富有求学心，但由于经济原因而难以就学的学生学费贷款，支援就学。 

另外，大阪府育英会的奖学金无利息。 

 

2  申请资格 

1. 根据学校教育法就读于以下学校的学生 

(1) 高中（包括中等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及特殊支援学校的高等部）、高等专门学校 

(2) 专修学校的高等课程（但仅限修业年限 1年以上的学科） 

 

2. 监护人（父母等）在大阪府内有住所 

 

※关于监护人 

根据民法修订内容，自 2022年 4 月 1 日开始成年年龄被下调到 18岁。 

学生已达到成年年龄时，请将“监护人”理解为“在达到成年年龄之前的日子里的学生监护人（父母等）”。

（所有申请相关资料） 

 

注） 监护人是指根据民法进行监护的人或未成年监护人，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是指支持学生的生计，并负

担学费的人。 

注）关于外籍人员申请成为监护人的情况，必须具备以下在留资格。 

【在留资格】 

 永久居民 

 日本人配偶等 

 永久居民的配偶等 

 定居者（※） 

（※）关于定居者，将来没有打算在日本永久居住的人，没有申请资格。 

 

3. 关于监护人，通过以下【算式】计算出的收入判定额如下 

（※根据 2024年度的居民税应税标准额等计算的监护人的合计金额） 

 

【算式】 

市町村民税的应税标准额 × 6% － 市町村民税的调整扣除额 ＝ 收入判定额 

 
※ 在政令指定城市缴纳市民税时，是“调整扣除额”乘以 3/4后的金额。 

※ 因早出生而比同年级晚出生的学生晚 1年适用抚养扣除的情况下，监护人中的一方按照“（应税标准额-33万日元）

× 6% － 市町村民税的调整扣除额”计算。（学生本人为 2008 年 1 月 2 日～4月 1 日出生，符合被一方监护人抚

养的人员。） 

（＊关于应税标准额、调整扣除额的确认方法，请参考申请书 A票的背面。） 

 
大阪府育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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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 收入判定额 年收入（※） 

国家公立 不到 251,100日元 不到 800万日元 

私立 不到 347,100日元 不到 1,000万日元 

 
（※）年收入是监护人中一方有工作，有 2 个孩子（16 岁以上不满 19岁 1 人、不满 16 岁 1 人）的 4 人家庭的情况。 

 

※1 地方税法第 295 条第 1 款各项中规定的人或者根据该法附则第 3 条之 3 中第 4 款的规定不能征收该款

的市町村民税的所得比例额的人，根据算式计算的金额为零。 

※2 应税标准额是指计算市町村·道府县民税的所得比例额。 

※3 调整扣除是指，为了调整 2007 年税源从国家向地方转移而产生的个人居民税和个人扣除差额引起的负

担金额而进行的扣除。 

※4 在政府运营的在线服务“MynaPortal”中可以确认应税标准额等。 

 

3  贷款额度和贷款期限 

 

・贷款额度 

在校 收入判定额 年收入 贷款额度（年度） 

〔下述范围内的希望金额（以 1万

日元为单位）〕 

国家公立 

私立 

不到 251,100 日元 不到 800万日元 学费实际负担额（※1） ＋ 其他教

育费 10万日元 

（学费实际负担额（※1）为无偿

时，限额为 10万日元。） 

私立 251,100 日元以上 

不到 347,100 日元 

800 万日元以上 

不到 1,000万日元 

学费实际负担额（※1） 

（注）24万日元为上限（※2） 

 

（※1） 学费实际负担额是指从各校的年度学费中扣除国家的就学支援金、大阪府学费支援补助金、学校

单独的减免等的实际学费负担额。 

（※2） 学费实际负担额低于 24 万日元时，以该金额为上限。包括升入大阪府内私立高中等的学生本人

在内，抚养 2名以上孩子的家庭，收入判定额（监护人合计）符合 251,100日元以上，接受大阪

府学费支援补助金的支付时，贷款额度可能不同，或者不属于贷款对象。（详细内容参照附件） 

（※3） 在大阪府的私立高中生等就学支援推进学校上学的情况下，在通过确认《学费支援补助金》申请

情况，确定抚养孩子人数之前，将孩子的人数作为 1人计算贷款额。 

因此，可能会发生贷款超额。贷款超额部分请返还。 

 

・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 第 1次 第 2 次 第 3次 ※ 根据贷款额的不同，有第 2 次、第 3 次贷

款。（20万日元以下时，仅有第 1次贷款。） 

※ 从第 2年起的第 1次贷款日为 5月 30 日。 

※ 贷款日为金融机构的非工作日时，则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日。 

※ 贷款期间是所在学校的正规的最短修业期

间。 

贷款日 7月 10 日 10月 11日 1月 30日 

    

    

    

    

 

  



-3- 

 

4  申请手续 

 

提交资料 

① 奖学生申请书 

② 监护人收入相关证明 

 

③ 学生本人及监护人的居民票 

 

④ 学生本人的存折或银行卡等的复印件 

 

⑤ 奖学金借用证书 

※ 请各自签名，盖上各自的印章。 

※ 借用人（学生本人）和连带保证人、监护人为同一笔迹时，不能受理。 

※ 因残疾、疾病、受伤等原因签名困难而被代签时，需要提交情况书。 

⑥ 连带保证人（监护人）的印章登记证明书 

（仅限于自提交本会之日起 3 个月内出具的原件。） 

※ 申请书记载的地址和印章登记证明书的地址不同时，需要提交情况书。 

※ 提交文件不足或不完备时，不能受理！ 

※ 申请书记载的地址和居民票的地址不同时，需要提交情况书！ 

提交期限 
学校指定的日期（严格遵守期限） 

【学校提交期限 ：       月     日 （     ） 】 
提交对象 所在高中等 

 

 

5  决定是否录用的通知 

1. 决定是否录用的通知将于 6月下旬通过校长通知申请人（学生本人）。 

2. 收到录用通知书的人，请在育英会规定的奖学生原票（通知录用时交付）上填写必要事项后提交给学校。 

 

 

6  奖学金贷款 

1. 奖学金将存入奖学生本人的存款账户。 

2. 从第 2年开始每年 4月通过学校确认作为奖学生的资格。 

根据确认结果，有时会停止或取消奖学金贷款。 

3. 每年确认监护人的收入情况，确定本年度的贷款额度。 

根据收入情况，有时会停止或取消奖学金贷款。 

另外，确认收入状况后，如果发生贷款超额的情况，应返还。 

4. 如发现拖欠学费或将奖学金用于目的以外的事项，可能会暂停或取消奖学金贷款。 

 

7  贷款决定后的申报 

留级、休学、退学、转学及连带保证人的变更或申报事项等有变更（变动）时，请通过学校向大阪府育英会申

报。 

另外，不积极进行变更（变动）申报时，可能会停止或取消奖学金贷款。 

 

8  决定贷款总额的通知 

关于获得奖学金贷款的奖学生，在奖学金贷款结束时，或者取消奖学金贷款时，将通过校长通知奖学生至今为

止的贷款额和时间。 

收到通知时，请立即经由校长将返还账户申请书提交给大阪府育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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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返还奖学金 

奖学金为贷款。毕业后（贷款结束后）必须返还。 

返还金是给后辈的奖学金，因此请切实返还。 

1. 关于奖学金的返还，请在毕业 6个月后，将规定的金额从借款人（学生本人）的存款账户转账返还。 

※ 由于毕业以外的事由，从 1 月 1日到 5 月 31 日提交退学等变动申请并贷款结束时从当年 10月，6月 1日

以后贷款结束时从第二年 10 月开始返还。 

2. 原则上，按月付款返还。月度返还额依据贷款总额而定。 

返还总额除以年度返还额，大致可算出返还年数。 

 

返还总额（贷款总额） 月度返还额 年度返还额 

 1,440,000日元以下 8,000日元 96,000日元 

超过 1,440,000日元 1,620,000日元以下 9,000日元 108,000日元 

超过 1,620,000日元 1,800,000日元以下 10,000日元 120,000日元 

以后，贷款额每增加 18万日元，月度返还额增加 1,000日元（年度金额 12,000 日元）。 

 

3. 因经济原因等，难以如期返还时，请务必联系大阪府育英会。不联络而持续拖欠时，对于拖欠金额，根据

拖欠时间征收年率 8.9%的滞纳金。另外，如果有返还能力而不返还时，不得已会采取强制执行等法律措施。 

 

10  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等 

1. 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慎重且适当地处理，安全地管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进行适当的监督。 

2. 姓名、住址、联带保证人的印章登记证明书、收入情况、存款账户、账户名称等个人信息，用于奖学生录

用审查、奖学金汇款事务及奖学金返还事务。 

3. 返还者在返还期间由于不积极进行借款人、连带保证人的住址等变更的申报，无法寄送请求通知书等时，

通过大阪府向住所地的市区町村申请居民票等，进行住址确认调查。 

 

11  注意事项 

1. 奖学金贷款决定后如果发现虚假申请等，可能会取消贷款决定。 

2. 如果发现使用不当，会要求一笔返还全部贷款金额。 

3. 关于申请文件等，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返还。 

4. 就学支援金等制度内容发生变更时，本会奖学金贷款制度也可能同时变更。 

 

★★★★ 大阪府育英会的通知及最新信息请阅览网站。★★★★ 

 

 

★引进了奖学金返还支援制度（代理返还制度）!!  

制度概要请阅览大阪府育英会网站！ 


